
关于印发黄山市 2025 年“徽动消费 悦享
黄山”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方案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、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、黄山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：

《黄山市 2025 年“徽动消费 悦享黄山”有奖发票试点活动

方案》已经市政府负责同志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黄山市商务局 黄山市财政局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

黄山市 2025 年“徽动消费 悦享黄山”
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商务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有奖发票试点

活动的通知》（皖商办流通函〔2025〕131 号），决定开展“徽动

消费 悦享黄山”有奖发票试点活动，制定如下活动方案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

二、活动范围

参与有奖发票活动的范围是个人消费者在黄山市区域内零

售业、餐饮业、住宿业商户消费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（含增值

税电子普通发票）。发票票面金额具体为：

（一）零售业：单张票面金额 150 元（含 150 元）以上；

（二）餐饮业：单张票面金额 300 元（含 300 元）以上；

（三）住宿业：单张票面金额 280 元（含 280 元）以上。

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定额发票、通用机打发票、企业事业单位

团体消费取得发票不参与本次活动。

三、活动参与规则

（一）在黄山市辖区范围内，个人消费者通过合法途径在零

售业、餐饮业、住宿业商户消费取得真实有效的发票。

（二）参与抽奖的发票应当符合国家税务发票管理规定，开

票主体必须为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。



（三）抽奖发票开具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 日（含）起，截

止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。支付凭证和发票开具时间须符合当

期活动时间范围。

（四）个人消费者在消费付款时，主动向经营主体索取发票，

取得符合票面金额的发票，即可参与抽奖活动。消费者取得上述

发票后，通过第三方平台，扫描发票左上角二维码或手工录入发

票相关信息，并上传发票照片和电子支付凭证，填写个人消费者

真实的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等信息，登记参与“有奖发票”

试点活动。每人每期参与活动发票数量不超过 20 张。

（五）严禁虚开发票、发票作假等行为，一经发现将取消中

奖资格，追回中奖资金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
四、活动周期及奖项设置

（一）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原则上自 5 月 1 日起每 20 天举办

1 期，共 3 期。第一期活动时间为 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；第二

期活动时间为 5 月 21 日至 6 月 9 日；第三期活动时间为 6 月 10

日至 6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每期奖金总额为 51 万元人民币，共 3 期。首期设特

等奖 3 名，奖励 50000 元（税前），合计金额 150000 元；一等

奖 10 名，奖金 6000 元（税前），合计金额 60000 元；二等奖

20 名，奖金 2000 元（税前），合计金额 40000 元；三等奖 100

名，奖金 800 元，合计金额 80000 元；四等奖 250 名，奖金 400

元，合计金额 100000 元；五等奖 400 名，奖金 200 元，合计金



额 80000 元。每期个人累计中奖金额不超过 50000 元。此后两期

具体奖项设置和金额视情况可适当调整，以当期活动公告为准。

（三）每期参与抽奖活动的有效发票数量低于 2000 张时，

当期抽奖活动取消，已登记参与该期活动的发票参与下期抽奖活

动。

五、抽奖方式与时间

黄山市商务局、黄山市财政局在每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

启用“抽奖系统”，公开进行发票抽奖操作，并由市公证机构进

行全程公证与监督。抽奖结果及时通过“黄山市商务局”微信公

众号等官方媒体向社会公告。

六、兑奖要求

（一）兑奖时间。中奖个人消费者应当于开奖公告之日起

10 日内办理兑领奖手续。超过兑奖期限未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

兑领奖资格。

（二）兑奖方式。特等奖、一等奖中奖者本人需携带有效身

份证件原件、消费发票、支付凭证等材料，前往指定兑奖地点进

行现场核验，工作人员审核资料无误后，奖金将以银行转账的方

式兑付。二等奖、三等奖、四等奖、五等奖中奖者经线上审核消

费发票、支付凭证等材料无误后，在活动指定平台上传本人有效

身份证件及银行卡号，奖金将于 5 至 10 个工作日内发放至中奖

者账户。



（三）个税缴纳。中奖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，在发放奖金

时依照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主办单位代扣代缴。

（四）其他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兑奖：兑奖人不能

提供完整有效兑奖资料的；超过兑奖时限的发票；代开的发票；

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开具的发票；按照有关规定认定不予兑

奖的其他情形发票。

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